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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管理聽看行－探討非營業

特種基金財務預警機制之建立
國內外民營企業、非營利組織及政府部門多廣泛運用財務預警指標，防範財務危機之發生或用於提

升財務績效，特種基金係政府財政管理的重要工具，非營業特種基金似有建立財務預警機制之需，

爰研擬建立財務預警機制的作業流程，作為各基金研擬建置該機制之參考。

　黃秀容（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專門委員）

壹、前言

特種基金為政府財政管理

的重要工具，非營業特種基金

預算規模日益龐大，財務運作

及管理也日漸受到重視。鑑於

國內外民營企業、非營利組織

及政府部門廣泛運用財務預警

指標，防範財務危機之發生或

用於提升財務績效，故為強化

各基金之財務規劃及管控，提

升基金整體資源運用效能，以

利政府財政，爰就非營業特種

基金建立財務預警機制之可行

性等予以探討及研析，進而研

擬各基金建立財務預警機制的

作業流程，備供各基金擬建置

該機制之參考。

貳、財務危機與財務

預警

建立財務預警機制，係為

避免可用資源不足，中斷業務

推展或執行，由財務資訊、業

務計畫及其他非財務資訊等綜

合分析，發現或預測業務、財

務等活動潛在風險，於危機發

生前示警，促使管理當局採取

有效因應或改善措施，具未雨

綢繆的作用。

財務預警機制的功能，既

係在財務危機發生前示警，因

此必須了解財務危機的定義，

才能知悉預警機制須警示的對

象與範圍。國內外研究文獻對

「財務危機」的定義，係以企

業財務危機為主，著重在企

業－公司組織的財務危機，並

認為企業的財務危機主要為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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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及獲利能力下降、流動性（資

金週轉能力）不足。

財務危機的形成，多為漸

進性的動態過程，源自於組織

（包括公司組織、非營利組織、

相關公部門等）的財務狀況不

斷惡化，倘能建立有效的財務

預警機制，運用財務預測或預

警指標等分析，在財務惡化的

初期，期能及早發現徵兆，並

研謀改善，將有助於組織管

理。

參、非營業特種基金

現況

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

105 年度預算，計有 105 單位，

預算收支規模約 2 兆 6,080 億

元，包括作業基金約 1 兆 5,065

億元（其中保險性質之作業基

金 1 兆 771 億 元 ）， 債 務 基

金 8,820 億元，特別收入基金

2,073 億元，資本計畫基金 193

億元，預計 105 年底之財務狀

況，該等基金將持有現金 6,310

億元，固定資產 1 兆 7,262 億

元，長短期債務及負債準備 2

兆 888 億元，基金及基金餘額

1 兆 9,416 億元，累積短絀 447

億元；此外，尚有代管資產

達 4,718 億元，及國庫撥款達

2,015 億元。

復依基金主要業務，可歸

納分類為：學校類、醫院類、

社教及文化機構類、房地開發

類、園區開發類、交通建設類、

生產服務類、投融資類、特別

收入基金類、債務基金類及保

險類。債務基金、勞工保險局

作業基金、全民健康保險基金

及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等 4 基金

（即債務基金類及保險類）之

財務管理相關事項，於基金設

置之相關法律已有規範，且該

等類別基金亦有相對應之財務

風險管控機制，至其餘各類基

金，經調查各基金現有財務管

理機制之情形，發現大部分基

金尚無財務預警機制，僅部分

基金已有預作財源規劃、資金

控管及債務控管等財務管理相

關機制。

分析各類基金之營運內

容、風險及財務特性，可知每

一基金皆有其個別的政策任

務、特定的營運項目，然而即

使在同一類基金下，個別基金

所面臨的營運風險及財務特性

不盡相同，財務管理的關鍵重

點亦有所差異，倘以共同或一

致的財務預警指標，可能無法

發現個別基金的財務惡化徵

兆，是以，財務預警制度由個

別基金自行建置更為合宜，鑑

於財務預警機制具有預防財務

危機發生的效果，透過預警指

標之分析，得以發現財務惡化

的徵兆，並可適時採取適當改

善作為，對各基金而言，建立

該預警機制似有必要。

肆、建立財務預警機

制之步驟

根據國內外公私部門財務

分析及管理之研究文獻，及從各

國政府或非營利組織官網所發布

之研究報告，經初步歸納整理

後，並選定國立清華大學等 6 個

基金進行個案模擬演練，彙整提

出非營業特種基金建立財務預警

機制之作業流程如第 9頁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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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說明如下，以供各基金欲建

置此一機制之參考。

一、定義財務危機

財務預警機制旨在預防組

織發生財務危機，須先辨別及

定義組織的財務危機。財務危

機的定義應與組織的目標、業

務、營運及財務特性密切相關。

整體而言，非營業特種基金的

財務危機定義為：基金的資金

不足以維持其營運所需，致需

國庫額外增加撥補，或基金裁

撤後，需由政府承接其債務，

逐年編列預算清償。然因每一

基金的設置及任務不同，故各

基金宜按設置目的，定義其個

別的財務危機，始能據以規劃

建置有效的財務預警機制，如

累計短絀達基金本金 50％、無

法如期付債務利息等。

二、分析營運風險

根據基金設置目的及營運

內容（業務項目），分析可能

會造成財務危機的營運風險。

分析營運風險的目的，旨在作

為分析財務關鍵因素的依據，

以國立清華大學為例，假設其

營運風險為招生人數不足，反

應在財務上的結果，學雜費收

入減少，影響學校可用資金規

劃，因此財務自主能力、營運

能力等財務關鍵，可作為評估

營運風險發生與否及對財務影

響的程度。

三、分析財務關鍵因素及

財務指標

如前項所述，分析財務關

鍵因素旨在找出可以評估營運

風險的財務要素，如營運及獲

利能力、償債能力、競爭力、

成長力、財務結構穩健性等。

在確立可以評估營運風險的財

務要素後，即可參考財務管理

理論或實務所使用的各種財務

指標，從財務面來衡量營運風

險是否正在發生，是否有形成

財務危機的威脅。以基隆醫院

為例，是否能有效運用各項

醫療設施、醫療儀器設備之汰

購等為該院之主要財務關鍵因

素，可觀察或運用的財務指標，

為醫療收入成長比率、固定資

產週轉率及資產持續（汰舊換

新）比率等。

四、測試財務指標之預警

效果

財務關鍵因素及分析指標

十分多元，財務預警指標的選

定，以對基金的財務關鍵項目

具有警示效果者為宜。由於財

務危機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的過

程，因此，建議各基金可以以

前年度財務資料投入測試，據

以探討指標的預警效用，作為

是否擇定為財務預警項目的參

據。如為評估國立臺灣科學教

育館之財務自主性，可以國庫

補助收入占總收入比率、自籌

比率、自籌比率（扣除折舊）

等作為預警指標，輔以以前年

度財務資料加以測試，據以判

斷何項財務指標作為該館財務

自主性最具代表性的預警指

標。

五、確定財務預警指標及

警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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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指標經由前項測試，

擇定為財務預警指標的同時，

亦需設定警戒值，其目的旨在

觀察基金財務危機是否正在形

成中，因此，尚宜規劃財務預

警指標倘逼近或逾警戒值時所

擬採取的策略，可及時導入改

善措施，得以防範發生財務危

機。以高速鐵路建設基金之

高速鐵路車站特定區區段徵收

土地開發計畫為例，屬完全

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若選定

自償率為財務預警指標，倘自

償率小於 100％，表示計畫無

法達成自償目標，則可能產生

需有國庫撥款協助的情形，是

以，該項指標之警戒值為低於

100％。

六、定期分析基金財務

前述一至五之各項流程，

係在建立財務預警機制，機制

建立後，宜善加運用財務預警

指標定期分析及觀察基金的財

務變化，倘出現警示訊號，即

回饋相關部門，採取必要的改

善措施，期使財務預警機制能

專 題

附圖　非營業特種基金建立財務預警機制作業流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研究小組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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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發揮偵測風險與預防危機

的作用。

七、適時檢討財務預警機

制之有效性

由於非營業特種基金常因

法令的修正及政策調整更迭，

致其營運內容及財務隨之更

動，宜配合基金內、外環境變

化，適時審視檢討及評估財務

預警機制的有效性，必要時應

予調整修正，以確保財務預警

機制的有效運作，防止新的財

務危機的形成。

伍、結語

為強化非營業特種基金財

務管理，防範基金因財務惡化，

除有無法達成基金設置目的與

任務之虞外，恐有須國庫撥款

挹注，造成政府財政負擔的隱

憂，因此非營業特種基金建立

財務預警機制似有必要；復因

每一基金之設立目的、營運及

財務特性皆不相同，建立所有

基金一體適用財務預警機制，

恐無法深入了解並發現各個基

金的財務危機，適時採取必

要作為，爰由各個基金建立與

其設立目的、營運及財務特性

相契合的財務預警機制更具效

果。

本文就非營業特種基金建

立財務預警機制的作業流程，

包括定義財務危機、分析營運

風險、分析財務關鍵因素及指

標、測試財務指標的警示效果

與擇定財務預警指標並設定警

戒值等，加以說明；至各基金

是否建立財務預警機制，以強

化基金之財務管理措施，仍需

考量機制建置之成本效益，如

業務單純或規模小之基金，倘

現行財務管理機制已具相關防

範功能，似暫無建置之必要；

又如基金現有高額債務、或存

有資金短缺危機者，似宜優先

考量建置該機制，以防範財務

危機之發生。各基金倘欲建立

財務預警機制，宜由管理階層

領導各部門，透過全員參與，

讓預防財務危機的發生成為集

體共識，落實執行財務預警機

制各步驟。此外，財務預警機

制可與現行基金內部管理性報

告結合，將財務預警指標及其

分析結果，於管理性報告中加

以揭露，期使管理單位注意基

金財務警訊，產生財務預警的

功能，而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

亦能運用各基金所揭露的財務

預警資訊，對各基金財務狀況

加以檢視，以強化考核督導職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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